2024年乌海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08〕96号）和《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出管理办法》（内政办〔2016〕198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编报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通知》（内财资〔2023〕1355号）有关要求，我们认真编制了2024年乌海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增强预算收入编制科学性和支出编制约束性，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提高预算支出绩效，推动国有资本收益更多投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编报范围及收入计划
2024年，纳入乌海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范围的企业有9户，其中：市属国有一级国有企业6户，隶属于市国资委监管，按企业性质划分主要国有独资企业5户（乌海市高新工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狮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乌海全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城市公交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绿色之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企业1户（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区属国有一级国有企业3户，隶属于海勃湾区国资委监管，按企业性质划分主要国有独资企业3户（乌海市海勃湾区高新工业建设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海勃湾区农村建设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海勃湾区城市建设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上述企业全部正常运营。根据2023年1-9月份企业盈利情况和10-12月份企业盈利预测情况进行填报,2024年乌海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计收入101294万元，其中: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利润657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0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196万元，上年结转441万元。
三、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建议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16〕198号），2024年乌海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一是2024年囯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二是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及使用,促进国有资本合理配置,通过企业盈利能力,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原则上支出项目不与企业上缴收入挂钩;三是对重点企业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给予重点倾斜,加大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
按照上述原则:2024年乌海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建议安排101294万元,一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等支出    20503万元，二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80350万元，三是结转下年441万元。






